
本校二代健保 
補充保險費說明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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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      的 

因應102年1月1日二代健保實施及補充保

險費之計收，由於補充保險費扣繳項目

涉及層面廣泛，與本校各單位均有關聯，

特舉辦本說明會，介紹二代健保補充保

險費之相關規定，俾利各單位未來執行

補充保險費扣繳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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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代健保－保險對象(個人)保費計算 

二代保費= 一般保費 + 補充保費 

投保金額×費率×負擔比率×（1+依附眷屬人數） 

計費眷屬人數最多3口 

補充保險費費基×補充保險費之費率（2%） 

被保險人及眷屬各自依其其他所得計算補充保險費 

一般保費 

補充保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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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計收方式－保險對象(個人) 

計收補充保險費之方式（全民健康保險法§31） 

費率：第一年 2％ 

自第二年起，依本保險保險費率之成長率調整（§33） 

就源扣取：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，並於給付

日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 

被保險人及眷屬各自依其其他所得計算補充保險費 

  

補充保險費費基 ×  費率（2％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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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代健保－投保單位(雇主)保費計算 

(雇主支付薪資總額(所得類別50)-受雇員工投保  

  金額總額)× 補充保費之費率（2%） 

補充保險費收取方式-雇主自行計算後按月繳納 

補充保費 

投保金額×費率×負擔比率×(1+平均眷口數) 

一般保費 

二代保費= 一般保費 + 補充保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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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計收方式－投保單位(雇主) 

雇主計收補充保險費之方式（全民健康保險法§34) 

按投保單位每月支出之薪資總額與其受雇者每月

投保金額總額間之差額，計收雇主之補充保險費

（§34） 

不設上限 

按月與一般保險費合併繳納 

（ 薪資所得總額－其受雇者之投保金額總額） ×   

  補充保險費率（2％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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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制與二代健保之差異 

二代健保 現制健保 

1.一般保險費 
  軍公教人員以其俸(薪)給總額為 
  投保金額 
  
  雇主負擔=員工投保總金額(以薪 
  給總額計算)X費率X70%X(1+0.7) 
 
2.補充保險費 
  (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額(所得稅 
  代號50)-其受僱者之投保金額總額)  
  X補充保險費率(2%) 

軍公教人員以其俸(薪)給
總額X93.52%為投保金額 
 
 
雇主負擔=員工投保總金
額(以薪給總額X93.52%)X
費率X70%X(1+0.7) 

 

費率4.91% 費率5.17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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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之 

收繳與計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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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計收範圍－保險對象 
投保單位如有給付民眾下列6項所得(或收入)時，即為補充保險費的扣
費義務人，應於給付時按補充保險費率2%扣取補充保險費，彙繳健保局 

項 目 說 明 所得稅
代號 

超過4個月投保金
額的獎金 

給付受僱員工的薪資所得中，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的獎
金(如年終獎金、節金、紅利等)，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
額4倍部分。 

50 

兼職薪資所得 給付兼職人員(指非在本單位投保健保)的薪資所得 50 

執行業務收入 給付民眾的執行業務收入，不扣除必要費用或成本。 9A 
9B 

股利所得 公司給付股東的股利總額。 54 

利息所得 給付民眾公債、公司債、金融債券、各種短期票券（含
附條件交易）、存款及其他貸出款項的利息。 

5A、5B、 
5C、52、 

租金收入 機關、團體、公司等，給付給民眾的租金（未扣除必要
損耗及費用）。 5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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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補充保險費收取方式 

就源扣繳 

由扣費義務人於單次給付所得及收入，以現金支

票及可等值兌換現金之禮券時扣取補充保險費。 

扣取補充保險費上、下限規定 

補充保險費單次給付達5,000元時，由扣費義務人

就源扣繳，但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1,000萬元

以上，則以1,000萬元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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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ˇ於給付時扣取：指實際給付、轉帳給付或匯撥給付 
     時。以非即期支票之實際給付為支票所載發票日。 
 ˇ單次給付扣繳上限為新臺幣1000萬元(超過部分不 
      扣)。 
 ˇ 單次給付扣繳下限為新臺幣5000元(未達者不扣， 
   但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四倍部分之獎金須全額計 
   收補充保險費)。 
 ˇ以現金、票據、股票及可等值兌換現金之禮券(ex. 
      郵政禮券)為限。 
      百貨公司提貨券、便利商店商品禮券、圖書禮券 
      不在此限。 

保險對象計收補充保險費共同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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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累計超過投保金額 
  4倍獎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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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補充保險費(個人) －獎金 

◎係指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 
    金額4倍部分之獎金 
◎所得稅代號：50 
◎全年累計係指自當年1月1日起至當次給付時   
  之累計，獎金累計超過投保金額4倍後，超  
  過的部分單次以1,000萬元為限。 
◎若被保險人已離職，仍應就全年累計獎金逾 
  其退保時，投保金額4倍之部分扣取補充保   
  費。 
◎無新臺幣5,000之扣繳下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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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補充保險費(個人) －獎金 

  Q:累計超過投保金額4倍部分的獎 

   金必須扣取補充保險費，獎金內 

   涵包含哪些項目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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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補充保險費(個人) －獎金 

 A：1.獎金指所得稅法規定的薪資所得項目，且 

      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之具獎勵性質之各項  

      給予，如年終獎金、節金、紅利等。 

    2.補助性質之給與或代金，不列入扣繳補充 

      保險費獎金項目：例如結婚補助、教育補  

      助費、旅遊補助、喪葬補助、學分補助、 

      醫療補助、保險費補助、交際費、差旅 

      費、差旅津貼、工作服代金、作業用品代 

      金、慰問金、補償費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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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獎金案例(1/2) 

(獎金未超過投保金額4倍) 

王先生為一般上班族，投保金額31,800元，年終獎金10萬元。 
說明：101年2月15日給付獎金金額10萬元，未超過其當月投保
金額31,800元之4倍，故不用扣取補充保費，如下表：  

獎金

項目

給付

日期

當月投

保金額

(A)

4倍投保

金額

(B=A×4)

發給獎金

金額

累計獎金

金額

 (C)

補充保險

費費基

(D=C-B)

補充保險

費金額

(D*2%)

年終獎金 102/2/15 31,800 127,200 100,000 100,000 0 0
小計 100,000 100,000 0

註：1.補充保險費費率以2%計算。

        2.補充保險費費基為獎金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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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 －獎金案例(2/2) 
(獎金超過投保金額4倍) 

陳先生為上班族，投保金額31,800元，年終獎金10萬元；紅利獎金5萬元。 
說明：102年2月15日給付獎金金額10萬元，未超過其當月投保金額31,800元
之4倍，故不用扣取補充保費，102年6月15日領取紅利獎金5萬元，累計獎金
超過投保金額4倍為22,800元，應扣取補充保險費456元，如下表：  

獎金

項目

發給

日期

當月

投保金額

(A)

4倍投保

金額

(B=A×4)

發給獎金

金額

累計獎金

金額

   (C)

補充保險

費費基

(D=C-B)

補充保險

費金額

(D*2%)

年終獎金 102/2/15 31,800 127,200 100,000 100,000 0 0
紅利獎金 102/6/15 31,800 127,200 50,000 150,000 22,800 456

小計 150,000 456
註：1.補充保險費費率以2%計算。

        2.補充保險費費基為獎金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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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係指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 

◎所得稅代號：50 

◎扣取對象指非在本單位投保健保人員 

ˇ扣取下限：單次給付達新臺幣5000元                  
ˇ扣取上限：單次給付以新臺幣1000萬 

            元為限 

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兼職薪資所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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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免扣取保費之規定： 
  1.無投保資格者、第2類(於職業公會投保)及 
    第5類(低收入戶)被保險人。 
  2.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1000萬元之部  
    分及未達新臺幣5000元。 
  3.兒童及少年、中低收入戶、領取身心障   
    礙者生活補助費或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   
    達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者。 
  4.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專科學校或 
    大學學士班學生及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    
    之經濟困難者，其兼職薪資所得未達公告基 
    本工資之薪資所得(目前為18,780元)者。 
 
PS.碩、博士生領取兼職薪資所得時，單次給付達5,000元，  
   即需扣取2%補充保險費  
    

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兼職薪資所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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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兼職所得案例(1/2) 

案例: 
林教授於大學任教，獲邀至遠見公司演講，
演講結束後，遠見公司給付演講酬勞（所得
稅扣繳憑單格式代號為50）20,000元，應繳
納多少補充保險費？ 
說明： 
林教授係以第1類被保險人身分在大學加保，
其於非投保單位取得的薪資所得，應扣取補
充保險費400元。 
(補充保險費  $20,000 × 2% = $400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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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兼職所得案例(2/2) 

案例: 

陳先生是藍海公司之董事，赴該公司開會獲得

車馬費5,000元(所得稅扣繳憑單格式代號為

50)，應繳納多少補充保險費？ 

說明： 

董事會的成員非公司的受僱員工，因此陳先生

在非投保單位取得的薪資所得，應扣取補充保

險費100元。 

(補充保險費 $5,000 × 2% = $100)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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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係指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2類所稱  

  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，且未 

  扣除必要費用或成本。 

◎所得稅代號：9A、9B 

ˇ扣取下限：單次給付達新臺幣5000元                  
ˇ扣取上限：單次給付以新臺幣1000萬 

            元為限                   

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執行業務收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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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免扣取補充保費： 

  1.無投保資格者、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入 

    戶) 、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者， 

    包括自營作業參加職業工會者及專門職  

    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。 

  2.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1000萬元  

    之部分及未達新臺幣5000元 

                   

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執行業務收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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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執行業務收入案例(1/2) 

案例：王醫師在健康醫院受僱並加保，每月  

      薪資所得20 萬元，王醫師另在美麗  

      診所看診，每月領到執行業務收入5   

      萬元。 

說明：美麗診所於給付王醫師執行業務收入 

      所得時，應扣取2%補充保險費。 

      50,000元 x 2%= 1,00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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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執行業務收入案例(2/2) 

案例： 

吳醫師受僱於醫院，每月收入為10萬元，

另外投稿發表文章，稿費報酬3萬元。 

說明： 

吳醫師為受僱醫師，依健保法第20條規定

，以其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，另外有執行

業務收入(稿費)3萬元，應扣取補充保險費 

600元（30,000×2%=600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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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股利所得 

係指公司股東所獲分配的股利總額，包 
  括現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
  股利總額=股利淨額+可扣抵稅額 

扣費義務人:公司負責人 

所得稅代號：54 
ˇ扣取下限：單次給付達新臺幣5000元                  
ˇ扣取上限：單次給付以新臺幣1000萬 
            元為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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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股利所得 

免扣取補充保費規定： 
  1.無投保資格者、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 
    入戶) 
  2.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1000萬元之 
    部分及未達新臺幣5000元 
  3.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參加全民健康 
    保險期間，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之股 
    利所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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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-股利所得案例(股東) 

案例： 
周先生是台塑公司的股東，台塑公司在103
年8月發給周先生1萬元的股利總額，周先生
的補充保險費應如何扣繳？ 
說明: 
台塑公司在發給周先生1萬元的股利時，即
須按2%的補充保險費率，扣取200元的補充
保險費 
（補充保險費＝1萬元 x 2% = 200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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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利息所得扣繳規定 

係指所得稅法第14條所稱之利息所得 
 1.公債、公司債、金融債券、各種短期票券 
   所取得的利息(分離課稅) 
 2.存款利息(含軍公教退休優惠存款、郵局存 
   簿儲金存款) 
 3.其他貸出款項所取得的利息 
外幣計價之利息：兌換率依所得稅法相關規 
  定辦理 
◆所得稅代號：5A、5B、5C、52 
ˇ扣取下限：單次給付達新臺幣5000元                  

ˇ扣取上限：單次給付以新臺幣1000萬元為限            
 



30 

補充保險費(個人)－利息所得 

免扣取補充保費之規定 

  1.無投保資格者、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 

    入戶) 

  2.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1000萬元之 

    部分及未達新臺幣50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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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-利息所得案例 

案例： 
傅先生在幸福銀行有多筆定存，其中三筆均在
102年6月20日到期，利息分別為3,500元、5,500
元及2,800元，傅先生的補充保險費要如何扣取？ 
 
說明： 
1.不同存單之利息，分別計算補充保險費。 
2.幸福銀行應在給付傅先生利息時，扣取110元  
  的補充保險費(5,500元 x 2%=110元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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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-租金收入案例 

◆係指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5類第1款之租賃 

  收入及第2款之租賃所得 

  1.財產出租取得租賃收入(未減除必要損耗及 

    費用) 

  2.設定定期之永佃權及地上權取得之各種所得 

◆所得稅代號：51 

ˇ扣取下限：單次給付達新臺幣5000元                  

ˇ扣取上限：單次給付以新臺幣1000萬元為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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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-租金收入案例 

免扣取補充保費之規定 

  1.無投保資格者、第5類被保險人(低收 

    入戶) 

  2.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1000萬元之 

    部分及未達新臺幣5000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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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金收入扣取補充保險費的情形 

出租人 承租人 是否扣取 
補充保險費 

第1類至第4類及 
第6類保險對象 
     (自然人) 

個人 否 

第1類至第4類及 
第6類保險對象 
     (自然人) 

機關、機構、團體、
學校、事業、 
破產財團、 
執行業務者、 

 

是 

機關、機構、團體、
學校、事業、 
破產財團、 
執行業務者、 

個人、機關、機構、
團體、學校、事業、
破產財團、 
執行業務者、 

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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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保險費(個人)-租金收入案例 

案例： 
里長伯將房子租給正正企業社當廠房，月租10萬
元，雙方約定於每年1月1日及7月1日，分別給付
半年租金，里長伯的補充保險費要如何扣繳？  
 
說明： 
正正企業社在1月1日及7月1日付租金給里長伯時，
就要先扣除1萬2千元的補充保險費後，再繳交租
金給里長伯補充保險費＝（10萬元/月 x 6個月 
x 2% = 1萬2千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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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對象(個人)補充保險費上、下限 
計費項目 扣取下限 扣取上限 

超過4個月投
保金額的獎金 

無 獎金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
倍，超過的部分單次以1000
萬元為限 

兼職薪資所得 單次給付達新臺幣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限 

執行業務所得 單次給付達新臺幣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限 

股利所得 1.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投 
  保者，給付金額超過已列 
  入投保金額計算部分，單 
  次給付達新臺幣5000元 
2.非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 
  投保者，單次給付達5000 
  元 

1.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投 
  保者，給付金額超過已列 
  入投保金額計算部分，單 
  次給付以新臺幣1000萬元 
  為限 
2.非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 
  投保者，單次給付以新臺 
  幣1000萬元為限 

利息所得 單次給付達新臺幣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限 

租金收入 單次給付達新臺幣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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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扣取補充保險費對象及項目 
所得給付時，保險對象如有下列證明文件，即可免扣取補充
保險費： 

免扣取對象 免扣費項目 證明文件 

無投保資格者 6項所得 
(或收入) 
皆免扣取 

無投保資格者：主動告知後，

由扣費義務人向健保局確認。 

第5類被保險人 
(低收入戶) 

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核發的
有效低收入戶證明。 

第2類被保險人 薪資所得 在職業工會投保的繳費證明

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
行執業者(以執行業務所
得為投保金額) 

執行業務收入 

投保單位出具證明。 

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
會者(以執行業務所得為
投保金額) 

在職業工會投保的繳費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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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年1月1日二代健保實施後， 

本校各單位報支各項經費時，有 

什麼應注意的地方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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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單位扣繳補充保費應注意事項 

一、所得性質之認定： 

    本校非固定薪資以外之所得名稱及所得

類別，項目多達200多項，其中涉及前

述六項收入，個人與學校均要繳納補充

保費，而所得性質之認定將關係到是否

需繳納補充保費，牽涉層面甚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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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單位扣繳補充保費應注意事項 

 二、預扣所得人自繳及投保單位公提部分： 

    前揭六項收入係採就源扣繳，各單位進行

經費報支時，除應預扣所得人依規定應繳

納2%補充保費部分，如該項收入之所得代

號為50者，亦要提列2%投保單位(本校)所

應繳納之補充保費(2%)。換言之，若所得

人無需繳納補充保費，該筆所得(代號50)

需提列投保單位應繳納之2%補充保險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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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單位扣繳補充保費應注意事項 

三、發生遺漏扣取保費時之處理方式： 

    因本校經費項目眾多，各單位承辦人若  

發生遺漏扣取情事，由單位承辦人負責

向所得人追繳漏扣之補充保費。如所得

人屬於免扣取補充保險費者，而未主動

出示相關證明文件時，承辦人應向其要

求出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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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單位扣繳補充保費應注意事項 

四、多利用請領系統辦理： 

    本校所建置之請領系統，已配合補充保 

    費扣繳作業，進行相關系統修改，為免   

    發生遺漏扣繳情事發生，請多利用該系  

    統辦理經費報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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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        語 

因補充保費屬於新增加之業務，相關作

業細節尚在摸索階段，為順利執行102

年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作業，

期各單位彼此間能密切配合，如執行過

程中，發生任何問題，請與本室聯繫，

本室將會盡力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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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 
敬請指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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